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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文件

上 海 市 松 江 区 财 政 局

松农发〔 〕 号

关于印发《松江区农业旅游产品开发项目
和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相关街镇农业农村发展办、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农业管理部

门）：

为推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提升都市现代农业发展

质量、效益和综合竞争力，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现将《松

江区农业旅游产品开发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

予遵照执行。

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上海市松江区财政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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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区农业旅游产品开发项目
和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提升都市现代

农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综合竞争力，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根据《松江区乡村产业发展规划（ ～ 年）》，制定本办

法。

第二章 扶持对象、内容和支持方式

第二条 扶持对象

农业旅游产品开发项目的扶持对象包括农业企业、农民专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其他涉农企业和农

业生产性服务组织（含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和集体企业。

第三条 扶持范围

农业旅游产品开发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松江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推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主要包括：

（一）鼓励举办农事文化活动。对上年度街镇重点支持打

造的观花节、采摘节、农耕节、民俗文化节等农事活动以及农

产品展示展销活动，按其核定总投资给予不超过 的补贴，

补贴额最高不超过 万元。

（二）鼓励建设乡村旅游产品基础设施。对上年度新建的

小型农业旅游产品；农产品生产加工项目以及配套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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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展销区等小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按其核定总投资给予

不超过 的补贴，补贴额最高不超过 万元。

（三）鼓励打造休闲农业品牌。对上年度首次获得全国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三星、四星、五星级企业称号的，分别给予

一次性奖励 万元、 万元、 万元。

第三章 项目申报和实施管理

第四条 项目申报

各街镇选择符合条件的项目，以街镇农业农村部门名义，

将当年度拟举办农事文化活动和乡村旅游产品项目清单报区农

业农村委备案初审，经区农业农村委会同区财政局论证后，纳

入年度项目实施计划。

第五条 项目核定

区农业农村委会同区财政局根据项目实施完成后的审价金

额以及年度预算核定项目投资总额和补贴金额。

第六条 资金拨付

经项目核定后，由区农业农村委及时拨付资金到项目实施

单位。

第四章 附则

第七条 本办法由区农业农村委会同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本办法自 年 月起施行，有效期至 年。

期间涉及上级政策调整的，以上级政策为准。

附件：松江区旅游产品开发项目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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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松江区旅游产品开发项目申报表

街镇农办（盖章）：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 项目总投资 项目类型 备注

合计

1

2

3

备注：项目类型主要指①举办农事文化活动②旅游产品基础设施建设

街镇分管领导签字： 街镇农业部门负责人签字： 填表人： 上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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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4月 18日印发


